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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0 年 10 月 19 日(週二)上午 10：00 

會議地點 人文講堂(行政大樓四樓) 

會議主持人 范煥榮教務長 

出席人員 

各學院院長、各系(科、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校安暨軍訓室主任、圖資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及學生會會長 

列席人員 

副教務長、教務處秘書、教學發展中心秘書、註冊組組長、

課務組組長、招生中心主任、綜合業務組組長、教學發展中

心組長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追蹤進度 

一、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案由 會後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有關本校學業成績退學規定修訂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至弘光科技大學大

學部暨研究所學則及弘光科技大學專

科部學則。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

學則」 

已於 110 年 9 月 28 日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預計將於 110 年 10 月 14 日

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則」 

已於 110 年 9 月 28 日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預計將於 110 年 10 月 14 日

報教育部備查。 

新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離校程序

實施要點」 

已於 110 年 8 月 10 日報教育部備查。 

教育部於 110 年 9 月 22 日回文，本辦

法將重新全盤檢視及修正後，再次提

報教務會議審議後，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處理原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學期考試請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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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會後執行情形 

假補考辦理準則」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

算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排課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力實

施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

文素養提升自主學習計畫實施辦法」 
已完成 

新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

系碩士班技術報告實施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

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

學系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輔系

作業要點」 
已完成 

廢止「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智慧

型輔助科技研究所預研生甄審準則」 
已完成 

110.1 學期起通過全英教學授課之課

程，教學評量計算方式 

110.1 學期起通過全英教學審查之課

程，若為第一次開課可由老師自行決

定是否納入教學評量計算。惟同一門

全英課程同一位教師，第二次開課需

納入教學評量計算。 

審查 110.1學期網路教學課程申請計

畫 

110.1 學期網路教學課程實施中，預計

於 110/11/12 進行期中審查。 

有關各系輔系作業要點，第一點依據

法源書寫方式及第二點學生申請資

格及條件規定，由教務處註冊組訂定

統一撰寫方式   

教務處註冊組已訂定統一撰寫方式，

並將檢視各系輔系作業要點，以利後

續各系提報輔系作業要點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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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108 學年度~110 學年度各系休退人數統計表。(教務處註

冊組報告) 

說  明： 

一、 為使各系掌握學生休退人數，教務處註冊組針對 108 ~110 學年度休退人數

進行統計，其統計資料依 108~110 學年度上學期(如表一)及 108~109 學年度

下學期(如表二)，進行統計分析。 

二、 休退率計算方式：各學期休退人數/在校學生人數(此數據以每年 10 月份校

基庫在學生人數為準) 

(一) 110.1 學期 10 月份校基庫在學生人數仍填報中(統計至 10/15)，已先暫

時扣除至 10/12 仍未繳費者。 

(二) 110.1 學期休退人數統計至 110 年 10 月 11 日，因逾期未註冊退學名

單上簽中，尚未輸入學籍資料系統，故未列入休退人數中。 

表一、108~110 學年度上學期各系休退人數統計表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108.1 學期 109.1 學期 110.1 學期 

休退        

人數 
休退率

(%) 

休退      

人數 
休退率

(%) 

休退      

人數 

休退率
(%) 

護理學院 護理科 9 3.52% 8 3.08% 4 1.54% 

護理學院 護理系(所) 132 5.92% 125 5.56% 45 1.91% 

護理學院 學士後護理系 8 6.35% 5 4.00% 2 1.59% 

護理學院 合計 149 5.70% 138 5.28% 51 1.86% 

醫療健康學院 物理治療系 41 8.45% 35 7.35% 13 2.81% 

醫療健康學院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44 7.76% 62 11.76% 26 5.17% 

醫療健康學院 生物科技系(所) 10 5.99% 7 4.29% 5 4.95% 

醫療健康學院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9 4.71% 19 9.45% 16 8.21% 

醫療健康學院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8 3.88% 11 4.98% 8 3.64% 

醫療健康學院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42 8.16% 32 6.20% 9 1.79% 

醫療健康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 42 7.87% 38 7.31% 14 2.70% 

醫療健康學院 合計 196 7.35% 204 7.77% 91 3.64% 

民生創新學院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 42 8.43% 37 7.18% 17 3.23% 

民生創新學院 食品科技系(所) 74 8.12% 75 7.85% 24 2.40% 

民生創新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科、所) 79 9.07% 93 10.93% 35 4.24% 

民生創新學院 幼兒保育系 35 6.33% 43 7.47% 15 2.51% 

民生創新學院 美髮造型設計系(科) 47 8.99% 39 7.43% 15 2.70% 

民生創新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系 51 10.58% 27 6.19% 28 6.90% 

民生創新學院 運動休閒系 30 6.42% 26 5.76% 1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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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108.1 學期 109.1 學期 110.1 學期 

休退        

人數 
休退率

(%) 

休退      

人數 
休退率

(%) 

休退      

人數 

休退率
(%) 

民生創新學院 國際溝通英語系 36 10.75% 32 9.70% 18 5.77% 

民生創新學院 餐旅管理系 99 7.92% 67 5.50% 41 3.57% 

民生創新學院 合計 493 8.37% 439 7.49% 206 3.54% 

智慧科技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暨環境工

程研究所及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

所 

69 8.24% 54 6.62% 26 3.13% 

智慧科技學院 
資訊工程系暨智慧型輔助科技研

究所 
39 8.78% 37 8.73% 17 3.73% 

智慧科技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系 20 6.06% 11 3.37% 6 1.99% 

智慧科技學院 合計 128 7.95% 102 6.51% 49 3.08% 

總計 966 7.56% 883 6.95% 397 3.13% 

表二、108~109 學年度下學期各系休退人數統計表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108.2 學期 109.2 學期 

休退人數 休退率(%) 休退人數 休退率(%) 

護理學院 護理科 2 0.78% 2 0.77% 

護理學院 護理系(所) 88 3.94% 78 3.47% 

護理學院 學士後護理系 8 6.35% 2 1.60% 

護理學院 合計 98 3.75% 82 3.11% 

醫療健康學院 物理治療系 17 3.51% 21 4.41% 

醫療健康學院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30 5.29% 28 5.31% 

醫療健康學院 生物科技系(所) 10 5.99% 6 3.68% 

醫療健康學院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6 3.14% 7 3.48% 

醫療健康學院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4 1.94% 8 3.62% 

醫療健康學院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19 3.69% 20 3.88% 

醫療健康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 15 2.81% 24 4.62% 

醫療健康學院 合計 101 3.79% 114 4.34% 

民生創新學院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 16 3.21% 32 6.21% 

民生創新學院 食品科技系(所) 48 5.27% 50 5.24% 

民生創新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科、所) 36 4.13% 70 8.23% 

民生創新學院 幼兒保育系 20 3.62% 15 2.60% 

民生創新學院 美髮造型設計系(科) 21 4.02% 16 3.05% 

民生創新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系 30 6.22% 29 6.65% 

民生創新學院 運動休閒系 26 5.57% 21 4.48% 

民生創新學院 國際溝通英語系 14 4.18% 16 4.85% 

民生創新學院 餐旅管理系 64 5.12% 59 4.84% 

民生創新學院 合計 275 4.67% 308 5.24% 

智慧科技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暨環境工程

研究所及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40 4.78% 37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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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108.2 學期 109.2 學期 

休退人數 休退率(%) 休退人數 休退率(%) 

智慧科技學院 
資訊工程系暨智慧型輔助科技研究

所 
10 2.25% 17 4.01% 

智慧科技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系 13 3.94% 10 3.07% 

智慧科技學院 合計 63 3.91% 64 4.09% 

總計 537 4.20% 568 4.47% 

報告事項二：有關 111 學年度招生簡章制定說明及選才專案計畫相關

事宜報告。(教務處招生中心報告) 

說  明： 

一、 目前各系填報 111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技優入學及申請入學簡章資料，請

各系務必要以 108 學年度當初提報之「學習準備建議方向」之內容訂定簡

章資料，並對應原先制定之「評量尺規」及「備審資料準備指引」。 

二、 四技甄選入學簡報資料填報資料較為複雜，書面審查資料百分比必須再區

分為「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

查」，此二個成績佔甄選總成績不得低於 40%，此部份的成績佔比填寫請各

系依據「評量尺規」所訂之百分比進行換算，並填寫至簡章資料，此部份招

生中心也會依各系評量尺規協助換算校對。 

三、 目前評量尺規及備審資料準備指引都還可以修訂，若訂定簡章資料過程中

發現評量尺規所訂內容或百分比不妥，可再進行修改，以提高招生成效為優

先考量。 

四、 提醒各系「評量尺規」不能公告，以保持招生之彈性空間，一旦公告，則招

生上將受限；雖不能公告評量尺規，考生可從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及本校公告

準備指引上瞭解如何準備備書審資料，故若各系有需修改「備審資料準備指

引」，請儘速修正。 

五、 有關暨大評分輔助系統部份，目前本校為第一批測試學校，目前仍有多系都

還未上線測試，因明年度就採用暨大所研發之評分輔助系統進行評分，在事

前各系須熟悉評分輔助系統操作方式，包括主任、系助理及評分教師都要使

用，所以請尚未測試之系別務必在今天下班前進行測試，並將回饋單 mail

至選才專案辦公室信箱，若有問題要提出，提供給暨大做為修訂系統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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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書卷獎獎學金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教務處註冊組報告） 

說  明： 

一、 《弘光科技大學獎學金實施辦法》辦法名稱擬更名，經參考《東海大學書

卷獎獎學金辦法》、《龍華科技大學龍華書卷獎獎學金設置辦法》及《國立

東華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後，其辦法名稱擬修正為《弘光科技大學書卷

獎獎學金實施辦法》。 

二、 續上，基於辦法名稱修正，因此修正本辦法第一條~第七條，提請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修正） 

弘光科技大學書卷獎獎學金實施辦法 
（原文） 

弘光科技大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一條 為獎勵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大學部、專科部成績優秀

學生， 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獎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為獎勵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大學部、專科部成績優秀

學生， 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書

卷獎獎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核發對象為在校學生

且當學期於校內修課，若整學

期至境外學習之學生不列為核

發對象。 

本書卷獎獎學金核發對象為在校

學生且當學期於校內修課，若整

學期至境外學習之學生不列為核

發對象。 

第三條 本獎學金依各班每學期（除應屆

畢業班最後一學期外）學業成績

給予獎勵： 

第一名：獎學金新台幣參仟伍

佰元整 

本書卷獎獎學金依各班每學期

（除應屆畢業班最後一學期外）

學業成績給予獎勵： 

書卷獎第一名：獎學金新台幣參

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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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獎學金新台幣貳仟伍

佰元整 

第三名：獎學金新台幣壹仟伍

佰元整 

書卷獎第二名：獎學金新台幣貳

仟伍佰元整 

書卷獎第三名：獎學金新台幣壹

仟伍佰元整 

第四條 獎學金之核給時間於次一學期

審核後，依教務處註冊組行事

曆公告（約於第 12 週）發放。 

書卷獎獎學金之核給時間於次一

學期審核後，依教務處註冊組行

事曆公告（約於第 12 週）發放。 

第五條 獎學金之核給標準： 

須先符合以下基本條件，依學

業平均成績高低取各班每

學期學業成績最優之前三

名依序給獎。 

一、 基本條件如下： 

(一) 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二) 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且須符

合以下條件： 

1. 體育為該年級必修者不得

退選。 

2. 若該生當學期除原先應修

之體育課程外，重補修之體

育成績皆列入計算。 

3. 如有辦理體育抵免者，其成

績以抵免前之成績核算。 

(三) 學業成績必須在全班人數

前 30%（人數無條件進位）。 

二、 學業平均成績同分時之排

名依下列條件依序比序： 

(一) 以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科

目之平均分數成績較高者。 

(二) 以校外實習成績較高者。 

書卷獎獎學金之核給標準： 

須先符合以下基本條件，依學業

平均成績高低取各班每學期學業

成績最優之前三名依序給獎。 

一、 基本條件如下： 

(一) 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二) 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且須符

合以下條件： 

1. 體育為該年級必修者不得

退選。 

2. 若該生當學期除原先應修

之體育課程外，重補修之體

育成績皆列入計算。 

3. 如有辦理體育抵免者，其成

績以抵免前之成績核算。 

(三) 學業成績必須在全班人數

前 30%（人數無條件進位）。 

二、 學業平均成績同分時之排

名依下列條件依序比序： 

(一) 以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科

目之平均分數成績較高者。 

(二) 以校外實習成績較高者。 

(三) 以操行成績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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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獎學金實施辦法」第八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 以操行成績較高者。 

前款條件比序全同時，並

列名次，獎學金平分。 

前款條件比序全同時，並列

名次，書卷獎獎學金平分。 

第六條 如退學者，獎學金不予核發，

休學者及校內轉換部別及學制

者仍予核發。 

如退學者，書卷獎獎學金不予核

發，休學者及校內轉換部別及學

制者仍予核發。 

第七條 獎學金由教務處註冊組按成績

開列受獎學生名冊，報請教務

長核准後，公佈核發。 

書卷獎獎學金由教務處註冊組按

成績開列受獎學生名冊，報請教

務長核准後，公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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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開課辦法」，提請討論。（教務處課務

組報告） 

說  明：配合五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108 課綱)，故增加第

二條第四項「110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五專選修學分規劃，可包含通識

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至少 16 學分」。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開課辦法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二條 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各系（學

位學程）需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 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除通識

教育課程，專業必修課程

學分數規劃以專業必選修

課程總學分 70％上限為原

則。 

二、 四年制各系（學位學程）選

修學分規劃，除特殊情況，

經簽請校長核定者外，至

少有20學分得認列為畢業

學分（含校外遠距教學課

程），惟若修讀第二專長之

必要學分課程，皆可認列

為畢業學分。前述 20 學分

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

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

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經簽請校長

核定者不在此限。 

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各系（學

位學程）需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 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除通識

教育課程，專業必修課程學

分數規劃以專業必選修課

程總學分 70％上限為原則。 

二、 四年制各系（學位學程）選

修學分規劃，除特殊情況，

經簽請校長核定者外，至少

有 2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

分（含校外遠距教學課程），

惟若修讀第二專長之必要

學分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

學分。前述 20 學分含通識

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

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

分），經簽請校長核定者不

在此限。 

三、 日間部四年制各系（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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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開課辦法」第十九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三：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提請討論。（教

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考量應屆畢業生或延修生只剩選修學分修畢即可畢業，故修正辦法第

三條第五款「其它特殊情形經教務長核示通過者」，若經教務長核示

通過，可修讀暑期課程為選修學分。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三、 日間部四年制各系（學位

學程）須規劃校外實習必

修課程，進修部因學生之

在職現況，由各系依需求

規劃辦理。 

程）須規劃校外實習必修課

程，進修部因學生之在職現

況，由各系依需求規劃辦

理。 

四、110學年度起五專選修學分規

劃，包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

選修課程 16學分。 

弘光科技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三條 本校學生皆可參加暑期班，但休

學期間除外，按下列優先順序受

理申請，額滿為止。 

一、 應屆畢業生重修或補修後，

始可畢業者。 

二、 不及格須重修者。 

三、 轉學、轉系生。 

四、 修習輔系、雙主修及學程

者。 

本校學生皆可參加暑期班，但休

學期間除外，按下列優先順序受

理申請，額滿為止。 

一、 應屆畢業生重修或補修後，

始可畢業者。 

二、 不及格須重修者。 

三、 轉學、轉系生。 

四、 修習輔系、雙主修及學程者。 

五、其它特殊情形經教務長核示

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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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第三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四：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護理系報告） 

說  明：  

一、 配合教務處母法修正，進行相關條文修正。 

二、 新增修讀碩博士學位學生之資格條件。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輔系作業要點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二 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

修業規定如下： 

(一) 本校四年制學生，各學期課

業成績平均 60 分(含)以上，

並須檢附前一學期之各科成

績及班排名文件。 

(二)每學期錄取名額考量申請作

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及教學資源後決定。 

(三)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

之必修課程相同時，不得作

為輔系之科目與學分，須加

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一) 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 

1. 本校學生得第二學年起申請

修讀本系為輔系。 

2. 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各學

期課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

並須檢附前一學期之各科成

績及班排名文件。 

3. 每學期錄取名額考量申請作

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及教學資源後決定。 

4. 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

之必修課程相同時，不得作為

輔系之科目與學分，須加修本

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二) 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學

生： 

1. 大學學位須為教育部認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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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之護

理學系畢業生。 

2. 學生得自第二學期起，修讀同

級或向下一級輔系。 

3. 申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

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四 以本系為輔系之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應修畢專業科目 22 學分。

科目及學分數如下表：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學時 備註 

專業基礎科目 

解剖學及實驗 3/4  

生理學及實驗 3/4  

營養學 2/2  

病理學 2/2  

護理專業科目 

護理學導論 2/2  

人類發展學 2/2  

基本護理學(一) 1/1 

此為連續課程，

需依序修畢。 

基本護理學實作(一) 1/2 

基本護理學(二) 2/2 

基本護理學實作(二) 2/3 

醫療與生命倫理 2/2  

學分抵免後加

修課程 

藥理學 3/3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老人暨長期照護 2/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註 2：本系專業課程修習有其連貫及延續性，輔系必修學分中之專業基礎科目全

部修畢後，方可修習護理專業科目。若科目與原系學分相同者，建議加修

「學分抵免後加修課程」。 

註 3：本輔系課程並未包含實習課程，修畢本輔系課程無法報考護理師證照。 
 

現行條文 

以本系為輔系之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應修畢專業科目 2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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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學分數如下表：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學時 備註 

專業基礎科目 

解剖學及實驗 3/4  

生理學及實驗 3/4  

營養學 2/2  

病理學 2/2  

護理專業科目 

護理學導論 2/2  

人類發展學 2/2  

基本護理學(一) 1/1 

此為連續課程，

需依序修畢。 

基本護理學實作(一) 1/2 

基本護理學(二) 2/2 

基本護理學實作(二) 2/3 

醫療與生命倫理 2/2  

學分抵免後加

修課程 

藥理學 3/3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老人暨長期照護 2/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註 2：本系專業課程修習有其連貫及延續性，輔系必修學分中之專業基礎科目全

部修畢後，方可修習護理專業科目。若科目與原系學分相同者，建議加修

「學分抵免後加修課程」。 
 

五 修訂後通過條文 

以本系修讀研究所碩士班為輔系之碩士學生，應修畢本所專業科目

18學分。科目及學分數如下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小時數 備註 

必修 

(共 8 學分) 

生物統計應用與實作 3 3  

護理研究 3 3 

護理理論 2 2 

選修 

(共 10 學分) 

課程發展 2 2  

質性研究與應用 2 2 

護理領導與管理 2 2 

學術論文書寫與報告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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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論文寫作 2 2 

註：學業成績 70 分及格，方獲認定。 
 

現行條文 

以本系修讀研究所碩士班之碩士生，應修畢本所專業科目 16 學分。

科目及學分數如下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小時數 備註 

必修 

(共 8 學分) 

生物統計應用與實作 3 3  

護理研究 3 3 

護理理論 2 2 

選修 

(至少 8 學

分) 

課程發展 2 2  

質性研究與應用 2 2 

護理領導與管理 2 2 

學術論文書寫與報告 2 2 

專業論文寫作 2 2 

註：學業成績 70 分及格，方獲認定。 
 

六 現行條文 

以本系修讀研究所博士班為輔系之博士學生，應修畢本所專業科目

14 學分。科目及學分數如下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小時數 備註 

必修 

(共 11 學分) 

護理研究暨實證轉

譯 
3 3 

 

高階生物統計 3 3 

護理哲理與知識建

構 
3 3 

健康政策與領導 2 2 

選修 

(至少 3 學

分) 

進階質性研究 3 3  

課程與教學創新 3 3 

註：學業成績 70 分及格，方獲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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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輔系作業要點」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現行條文 

以本系修讀研究所博士班為輔系之博士生，應修畢本所專業科目

14 學分。科目及學分數如下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小時數 備註 

必修 

(共 11 學分) 

護理研究暨實證轉

譯 
3 3 

 

高階生物統計 3 3 

護理哲理與知識建

構 
3 3 

健康政策與領導 2 2 

選修 

(至少 3 學

分) 

進階質性研究 3 3  

課程與教學創新 3 3 

註：學業成績 70 分及格，方獲認定。 

八、 申請時間及流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

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弘光

科技大學輔系設置辦法與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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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有關「資訊管理系於 110 學年度更名為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

用系」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提請審議。（多媒體遊戲發展

與應用系報告） 

說  明： 

一、 本系於 110 學年度起由原「資訊管理系」更名為「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

系」。 

二、 依本校《學位授予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各系（所、科、組、學

位學程）授予名稱，經系（所、科、組、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連同會議紀錄、科目總表與各系（所）新訂暨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

稱一覽表，提請教務會議審議核定後公告實施。」。 

三、 依第 2 點說明，本系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已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

議通過，現提報教務會議審議。 

四、 本系系務會議紀錄、院務會議紀錄、科目總表及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

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一~四，以上說明，提請審議。 

討  論：略。 

決  議：通過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資訊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並

於學位證書加註舊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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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系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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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院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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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科目總表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附件四、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弘光科技大學各系（所）新訂暨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系組別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學

年學期 
備註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

寫 

中文全

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

寫 

中文全稱 英文全

稱 

英文縮

寫 

多媒體遊戲

發展與應用

系 

資訊學學

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110.1 更名 

以下空白            

附註： 

1.係指學籍分組，須經本部增設系（所）會議核準；非因教學需要所做成之招生分組或教學分組。 

2.新訂學位名稱或擬訂更改之學位名稱與本部九十四年六月編訂之「大學院校各系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所列相同者， 

請於備註欄註明「與部定學位名稱相同」。 

3.請檢附各該系（所）各年級必、選修課程表及本表各一份憑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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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無。 

散會(10:40) 


